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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建築物與人一樣是個有機體，必須常常針對隨著時事變化多樣的各類公眾

使用場所使用狀況與各類避難設備、設備安全性等，定期作「建築物公安申報」，

以了解建築物使用管理，並讓場所業者針對問題加以改善，以保障市民於建築

物內的使用安全。  

    民國 85年以前建築物使用管理法規尚未明確，市民對於經常進出使用的建

築物是否安全、逃生動線是否暢通，常處在使用並不清楚是否安全的情況，等

到發現問題時，往往得付出更多代價。內政部 85 年 9 月 25 日訂定「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本局更於 90 年訂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定作業原則」，縣市合併後，於 101年 8月 20日訂定「高

雄市政府工務局處理建築法第 91 條之 1 第 1 款簽證不實案件作業要點」。建築

法自 84年 8月修正公布後，課予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

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的責任，並明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

應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的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並將檢查簽證

結果向地方主管建築機關申報。而內政部嗣依建築法第 77條第 5項之授權，於

85 年 9 月 25 日令頒「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將各類組建築物

之檢查申報期間，依據其使用強度、危險指標及規模大小，區分為 8 類 23 組，

並分別規定每一、二或四年申報一次，分別規定於 86 年、88 年及 90 年逐步施

行。  

隨著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制度的實施，建築物在使用管理上已

邁入了嶄新的紀元，相較過去建築物的公共安全必須仰賴政府機關檢查，本質

上具有劃時代的變革。尤其在制度設計上，確立了建築物使用行為的權責歸屬，

明確賦予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定期委託檢查簽證之申報義務，更借重民

間大量的專業人力投入公共安全檢查工作，彌補建管人員的不足，使得為數眾

多的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均能全面委託檢查，達到「公安無死角」的目標；另一

方面，落實了「行政監督」與「技術簽證」分立原則，建築物公共安全的實質

檢查由專業檢查人簽證負責，政府機關再針對簽證內容執行抽件複查，藉以防

杜簽證不實情事，確保簽證品質。 

本市共計 8 千餘件應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場所，為提高建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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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率，本局除了每季主動通知場所辦理申報、取締未申報及不合格場所，

同時委託專業機構公會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抽複查作業，希望透過統計各類

組場所抽複查數量、不合格數量(比例)、常見不合格樣態，作為積極管理，有

效促成確實檢查及提昇申報品質，以落實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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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抽複查成果資料分析 

  本市 108年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外辦理抽複查工作」

委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辦理。 

一、抽複查工作項目 

 （一）建築物基本資料蒐集核對及建檔（二批共 752件)。 

  （二）複檢防火避難設施類，是否符合安全規定並與原安全檢查報告書相符，

包括： 

１.防火區劃：包含防火區劃分隔情形、防火區劃防火門窗、防火區劃防

火樓板、防火區劃防火牆。 

２.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３.內部裝修材料。 

４.避難層出入口。 

５.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６.走廊（室內通路）。 

７.直通樓梯。 

８.安全梯。 

９.特別安全梯。 

１０.屋頂避難平台。 

１１.緊急進口等。 

 （三）複檢設備安全類：是否符合安全規定並與原安全檢查報告書相符，包

括： 

昇降機設備、避雷設備、緊急供電系統、特殊供電〈包含舞台、電影院、

廣告招牌燈、X 光機或放射線之電氣裝置、游泳池〉、空調風管、燃氣

設備等。 

 （四）檢視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記錄簡圖及建築物設備安全檢查記錄簡

圖與現場是否相符。 

 （五）必抽複查項目：每件抽複查案件中有關內部裝修材料、安全梯〈含直

通樓梯、特別安全梯〉避難層出入口、昇降設備等；另由抽複查人員就

上述（二）、（三）項抽 2 小項進行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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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指定複查案件(51件)：就上述（二）、（三）、（四）項等全部複查。 

 （七）常見錯誤樣態說明 

防火避

難設施

類 
相關檢查照片 

常見缺 

失態樣 

一
、
防
火
區
劃 

 
1.未區劃 

2.防火門把損壞 

3.原防火門拆除更

換為玻璃門，材

料不符規定 

4.防火牆或防火門

被拆除 

5.防火區劃面積不

符規定 

6.未使用防火材料

填塞 

7.防火門材料不符 

二
、
非
防
火
區
劃
分
間
牆 

 

1.使用易燃材料 

2.未提出耐燃證明 

3.未標示耐燃等級 

4.材料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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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

難設施

類 
相關檢查照片 

常見缺 

失態樣 

三
、
內
部
裝
修
材
料 

 

1.未附防火材料證

明 

2.走廊天花或內部

裝修材料，使用

易燃材料 

3.進口門廳天花，

使用易燃材料 

四
、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1.出入口阻塞 

2.安全門設栓鎖 

3.出入口設有倉庫 

4.遊藝場所出入

口，有冰箱等傢

俱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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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

難設施

類 
相關檢查照片 

常見缺 

失態樣 

五
、
避
難
層
以
外
樓
層
出
入
口 

 

1.出入口阻塞 

2.未留設通道和一

般照明設備 

六
、
走
廊
（
室
內
通
路
） 

 

1.通路封閉 

2.寬度不足 

3.通路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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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

難設施

類 
相關檢查照片 

常見缺 

失態樣 

七
、
直
通
樓
梯 

 

1.寬度不足(符) 

2.採易燃材料裝修 

3.被封閉 

4.堆放雜物導致阻

塞 

八
、
安
全
梯 

 

1.未裝設防火門 

2.通道阻塞 

3.使用材料不符 

4.安全門未設門弓

器等自動關閉裝

置，或損壞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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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

難設施

類 
相關檢查照片 

常見缺 

失態樣 

九
、
特
別
安
全
梯 

 

1.特別安全梯間或

排煙室堆放鞋櫃

等雜物阻塞 

2.特別安全梯被拆

除 

3.使用材料不符 

4.管道間維修口開

向樓梯間 

十
、
屋
頂
避
難
平
台 

 

1.被封閉 

2.增建樓層佔用避

難平台 

3.面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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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

難設施

類 
相關檢查照片 

常見缺 

失態樣 

十
一
、
緊
急
進
口
等 

 

1.被阻塞 

2.封閉 

十
二
、
特
殊
供
電 

 

廣告招牌燈未接地

(及、或)未裝設漏

電斷電器，不符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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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

難設施

類 
相關檢查照片 

常見缺 

失態樣 

十
三
、
空
調
風
管 

 

地下室停車場排氣

風管及管道間垂直

風管未裝置防火閘

板 

十
四
、
燃
氣
設
備 

 

無瓦斯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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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8年度抽複查作業表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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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複查成果統計圖表分析 

  有關抽複查案件係指建築物公共安全的實質檢查由專業檢查人簽證負責，

政府機關再針對簽證內容執行抽件複查之案件。108年度第 1批抽複查案件場所

(107年 7月 1日至 107年 12月 31日間申報案件)共檢查 410件(含指定案件 25

件，另共 8 件停歇業，停歇業包含 1 件指定案件，本階段完成指定 24 件），計

完成 402件(含指定複查場所 24件)。第 2批抽複查案件場所(108年 1月 1日至

108年 6月 30日間申報案件)共檢查 360件(其中 10件停歇業），計完成 350件(含

指定複查場所 27件)。 

    前段 108 年度抽複查計 752 件(第一階段 402 件及第二階段 350 件)，因部

分案件含複數類組(所謂含複數類組係指該案件含二種以上之建築使用類組)，

為避免統計失真，本分析係以抽複查建築使用類組統計(若該案件為三種建築使

用類組，抽複查一次，其三種類組皆紀錄一次，非選其中一類組紀錄)，共抽複

查 801件(108年度申報作業委託件數為 819件，停歇業總數為 18件，檢查件數

為 801 件)，合格案件為 728 件，佔 90.89 %(728/801)，不合格件數 73 件，佔

9.11%(73/801)。從表 1各類組受檢場所合格率、不合格率統計表，可看出不合

格排名第一名為 B1 類，第二名為 B2 類，第三名為 B3、D1 類。(相關代號請參

閱附表) 
表 1. 108 年度–各類組受檢場所申報不符(申報作業)數佔總件數統計表 

 

 

 
※各類組委託件數完成比例=各類組委託件數/819(總委託件數) 

※各類組檢查件數完成比例=各類組檢查件數/801(總檢查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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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1各類受檢場所佔比例統計圖，可看出受檢場所以 B、D類為居多。 

圖 1. 108 年度–各類受檢場所佔比例統計圖 

 
 

    從圖 2 各組受檢場所佔比例統計圖，可看出受檢場所排名第一名為 D5，第

二名為 B1，第三名為 B2。 

 

圖 2. 108 年度–各組受檢場所佔比例統計圖 

 
    從表 2可看出各類組不合格率前 5名分別為 C2、D1、C1、B3、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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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8 年度–各類組受檢場所不合格率排行統計表 

使用類別 
組

別 

已完成抽複查件數 合格件數 不合格件數 不合格率

排序 完成百分比 各組合格率 各組不合格率 

A 

(共 19件) 

A1 
12 12 0  

0.015 1.00 0.00 

A2 
7 7 0  

0.01 1.00 0.00 

B 

(共 323件) 

B1 
133 115 18  

0.17 0.86 0.14 

B2 
111 102 9  

0.14 0.92 0.08 

B3 
34 27 7 

4 
0.04 0.79 0.21 

B4 
45 39 6 

 
0.06 0.87 0.13 

C 

(共 35件) 

C1 
21 16 5 

3 
0.03 0.76 0.24 

C2 
14 9 5 

1 
0.02 0.64 0.36 

D 

(共 320件) 

D1 
27 20 7 

2 
0.03 0.74 0.26 

D2 
5 5 0  

0.01 1.00 0.00 

D3 
1 1 0  

0.00 1.00 0.00 

D4 
1 0 1 (該類組件數

太少，不列入

排名) 0.00 0.00 1.00 

D5 
286 280 6  

0.36 0.98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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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8 年度–各類組受檢場所不合格率排行統計表 

使用類別 
組

別 

已完成抽複查件數 合格件數 不合格件數 不合格率

排序 完成百分比 各組合格率 各組不合格率 

E 

(共 1件) 
E1 

1 1 0  

0.00 1.00 0.00 

F 

(共 55件) 

F1 
12 11 1  

0.01 0.92 0.08 

F2 
3 3 0  

0.00 1.00 0.00 

F3 
39 37 2 

 
0.05 0.95 0.05 

F4 
1 1 0 

 
0.00 1.00 0.00 

G 

(共 23件) 

G1 
2 2 0 

 
0.00 1.00 0.00 

G2 
15 12 3 

5 
0.02 0.80 0.20 

G3 
6 6 0 

 
0.01 1.00 0.00 

H 

(共 25件) 

H1 
19 17 2 

 
0.02 0.89 0.11 

H2 
6 5 1  

0.01 0.83 0.17 

合計 
801 728 73  

100% 90.89% 9.11% 

108年度不合格率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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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8 年度–各類受檢場所抽複查合格及不合格率曲線圖 
 

 
 

圖 4. 108 年度–各組受檢場所抽複查合格及不合格率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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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8 年度–各類組受檢場所抽複查合格及不合格統計表 

 

 
 

 

圖 5. 108 年度–各梯次抽複查合格及不合格件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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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8 年度–受檢場所抽複查不合格案件中不合格項目統計表 

 

 
    從圖 6不合格項目可看出不合格前 3名分別為 1.內部裝修材料 2.直通樓梯

3.防火區劃。 

圖 6. 108 年度 - 受檢場所各項目抽複查案件不合格項目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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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複查成果統計回饋後續辦理建築管理之建議 

  (一)相關法令執行檢討與建議 

      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及「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

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不同時期適用不同之改善項目與方法，

其規定似嫌繁瑣，且運用於公共安全檢查亦與變更使用方面必竟有所不

同，故未具體實施。亦使公共安全檢查在改善項目與方法之法令適用依

據造成落差，並產生諸多不同之見解與執行上之灰色地帶。概依照現行

法令對於舊有建物(原有合法建築物)過於嚴苛，難以符合；完全適用當

時法令又有失改善之意義，及未能落實建築法 77 條之 1，對於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須不符合現行規定之改善要求。 

      至於那些項目可適用當時法令，那些依現行法令檢查？由於建築物完成

時間與隔間或裝修變動時間亦各有不同，若未能細究，亦造成專業檢查

人在檢查申報時與抽複查人員在認知與見解上之不同與紛擾。此亦因在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未能以同一適用之法令為檢查與改

善依據所致。如走廊寬度在不同時期即有不同的寬度規定。 

  (二)常見檢查缺失樣態 

      108年度抽複查缺失項目依圖6得知不合格項目前3名分別為1.內部裝修

材料2.直通樓梯3.防火區劃。 

  (三)抽複查應注意事項改進與建議 

      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係依據使用強度、危險指標

及規模大小，分別規定每一、二或四年申報一次。至於檢查申報客體以

整棟為之，但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組以上用途使用且各類組分屬不同

所有權者，以各類組為申報客體。另者，檢查申報期間B類集中在上半年，

而B類以外之其他類則分散於下半年。 

  (四)應加強檢查項目改進與建議 

      依圖6不合格項目可知不合格前3名分別為1.內部裝修材料2.直通樓梯3.

防火區劃，此訊息可反映給複查人員及申報人員提醒其多加注意這些項

目。 

  (五)應加強檢查之類型改進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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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各類組不合格率前5名分別為C2、D1、C1、B3、G2(D4類組雖不合格率

為1，為所有類組最高，但其件數太少，不具參考價值，故不列入排名)，

建議對此類組應提高抽複查比率加強對場所宣導以減少其不合格率。 

  (六)專業檢查人員之缺失統計改進與建議 

   (1)申報書表填報方面 

    a.資料不正確如面積、執照內容等 

    b.檢查項目不齊全，有避重就輕之嫌疑或勾選「無此項目免檢查」以規避。 

    c.所附照片與簡圖過於簡略或草率，尤其簡圖不但無比例概念亦未按圖例

標示各構造、出入口或樓梯寬度等，甚或未仔細核對現況或以他人或舊

有圖面替代，或未按擴大使用現況繪圖據實申報，而造成複查時之簡圖

不符等不合格案例。 

  (七)公共安全之政令宣導與市民教育方面 

      借抽複查機會對受檢查場所宣導其公共安全應注意之項目並與申報人討

論其申報書填寫缺失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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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分析申報不實案件態樣 

本局於95年、97年、99年~108年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抽複查作業後，綜合

其不合格原因及內容，概述如後： 

甲. 原專業檢查人提改善計畫，受檢場所迄未改善 

 一、『防火區劃』缺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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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檢視設備安全檢查紀錄簡圖與現場是否相符』缺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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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問題探討與結論 

108年度共抽複查752件，因部分案件含複數類組，未免統計失真以抽複查類組

統計共抽複查801件(不含停業18件)，其中合格案件有728件，不合格案件有73

件，合格率90.89%，不合格率9.11%。 

本次以D5類組抽查數量最多，不合格組別以B1類組18件、B2類組9件、B3、D1類

組各7件為不合格的前3名。 

本次抽複查就檢查場所之受檢情形，有下列情形及特性： 

(一)大多數受檢場所仍符合規定，不符事項多數係對檢查事項適法性認知的落

差，顯示本市推動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制度，在宣導上確有成效。 

(二)部分場所不符規定，業者因業績及成本考量而存僥倖，有得過且過之態度，

其中不乏經專業檢查人提改善計畫，受檢場所迄今未改善者。 

(三)部分受檢場所確實受到財力或預算編列問題等問題，無法及時改善。 

(四)部分受檢場所會以如室內裝修往年均檢查合格為由，無法提出相關材料證

明文件，無法佐證或規避應改善項目之情事。 

(五)部分檢查人對法規、材料及紀錄簡圖之認知與解釋等仍不深入，以致未能

說服受檢場所，提供較佳適切之改善方案。 

 

對於建築物執行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工作上，對於檢查人及使用人等部分

尚有改善與進步空間，茲就法規、制度、執行與抽複查等相關方面，提供結論

如下： 

A、法規方面 

1.現有受檢場所仍有為數不少未取得室內裝修合法證明，導致對於檢查裝修材

料認定上有諸多問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2013年9月24

日發布：內部裝修材料檢查項目簽證及其改善計畫查核原則，得再簡化「簡

易室內裝修合法證明」，以利場所進行補辦程序。 

2.依權責所在為公共安全檢查上之相關認可基準，或執行會議記錄，收錄於網

站上之法規查詢/公共安全檢查頁面，供檢查人與檢查機構依循，使資訊透明

化建立一致性的檢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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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制度方面 

  申報客體方面不論採整棟或依所有權屬個別申報，整棟建築物之直通樓梯間、

安全梯間等為防火避難之重要設施，雖屬大樓公共設施仍應明確申報權責，

如營業或辦公等大樓之管理委員會應負責該等公共設施之統一申報。 

C、執行方面 

(一)申報書表填報方面 

1.加強申報書之審核，以提高簽證與申報品質。如申報資料的正確性、檢查項

目勾選簽證內容之落實等。 

2.提升檢查紀錄簡圖之繪製內容與核可標準，及配合檢查項目必須檢附之現況

照片內容與拍攝位置。 

(二)抽複查流程與表單方面 

1.檢討抽複查流程與檢查表之填報及交付方式，並加強抽複查行政作業之宣

導。 

2.檢查表格式與內容之修訂，增列必要欄位，與相關補充說明之加註。 

(三)簽證與申報不符行政處分方面 

   加強已提改善計畫申報場所之列管稽核，及逾期未改善之輔導、追蹤與處

罰。 

D、抽複查相關方面 

(一)建立一致性的抽複查原則與認定標準。 

(二)複查範圍應以申報範圍為原則，擴大使用部分得載明使用情形不複查。 

(三)輔導未取得室內裝合格證之場所，辦理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 

(四)對於複查頻率高之場所應有適當排除機制，免得場所一再報怨。 

(五)對於D5 類執行成效良好可逐步降低其抽查比例。 

(六)對於提改善計畫完全未改善者，應有適當的輔導與追蹤。 

(七)其他： 

1.增加C2類組、D1類組及C1類組抽複查比例。 

2.部分檢查人對檢查標準與原則與普遍見解落差大，且不參與年度講習，應得

有適度規範。 

3.應定期舉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講習會」，就法規之修訂、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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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解釋及抽複查案例之缺失樣態與防火材料方面等，對專業檢查人加強再

教育訓練，以提昇專業知識、「紀錄簡圖」之表示及認識新材料新工法。 

4.公安抽複查時對場所檢查不合格相關缺失，應即請專業檢查員提出改正方法，

輔導場所辦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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